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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蓝莹 通讯员 鹿萱

学员在滑板私教课上摔倒受伤，培训

机构表示不承担赔偿责任，理由是“学员已

成年，自甘风险”。这个理由成立么？

近日，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审结一

起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案，认为培

训机构存在明显过失，同时学员也应承担

相应责任，依法判决由培训机构承担 70%

的赔偿责任。

2022 年 4 月，张某在温州某培训机构

报名 6 节滑板私教课。2022 年 5 月，在上

最后一节私教课时，教练要求张某在半 U

型台做一组技巧动作，张某提出自己年龄

较大，且已经半个多月没有练习，可能无法

完成，但教练仍然坚持。张某练习该动作

期间，教练在场地内跟另外一名学员聊天，

对张某的安全保护措施没有到位，结果张

某在半 U 型台上滑下时摔倒受伤，导致左

肱骨大结节骨折、肩袖破裂等，构成人体损

伤十级伤残。由于双方对赔偿事宜协商未

果，张某将培训机构诉至法庭。

培训机构辩称，其所提供的教练具有

教学资质，并已按要求指导张某滑板的基

础动作，提供相应防护用具，不存在教学过

错，运动场地亦没有安全隐患。滑板运动

存在一定危险性，张某作为成年人对滑板

运动应具备风险意识，学习滑板属于自甘

风险的行为，故培训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

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

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

侵权人的责任。该培训机构作为营利性的

体育培训机构，在培训期间对学员的训练

有专业指导、安全保障、救助等义务。本案

中，张某已明确向教练表示长时间疏于训

练有可能无法完成半 U 型台的技巧动作，

但教练仍坚持要求其完成该项具有一定难

度的技巧动作。教练在张某做该技巧动作

时与其他学员聊天，未能尽到高度注意义

务及提供必要的保护措施，存在明显过失，

与张某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

系，故依法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张某作为已参加过基础培训的成年

人，对滑板运动有所了解，在其长时间疏于

训练明知有可能无法完成半U型台的技巧

动作的情况下，更应预知到技巧动作可能

存在的风险，但其仍选择服从教练不合理

的训练安排，属于放任损害结果的发生，也

应承担相应责任。

培训机构作为培训活动组织者，对学

员训练具有较高的安全保障义务，滑板训

练总体还是属于风险可控的活动，故培训

机构以张某自甘风险作为其免责的抗辩事

由，法院不予采纳。

综上，法院根据本次事故发生的具体

情况，综合张某与培训机构的过错程度，酌

情确定由培训机构承担 70%的赔偿责

任。经审核确认张某因该事故受伤造成的

损失金额后，法院依法判决培训机构赔偿

张某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赔

偿款共计19万余元。一审宣判后，双方均

服判息诉。

成年人上滑板课摔倒受伤，自甘风险？
法院：培训机构承担70%赔偿责任

贵州省龙里县人民法院日前

审结一起案件，被告人赵某、王某

冒充县城管局工作人员，以保证

业主违法建筑不被拆除为由，骗

取业主支付费用，构成诈骗罪，被

依法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1 个月，

并处罚金1万元。

新华社 王鹏 作

依法宣判
刘华东

案情：
一首由方某清唱歌词后交由苏某某编曲创作的音乐作

品，在未经两人许可、未支付任何报酬的情况下，被某综艺节

目擅自用作舞蹈背景音乐，方某、苏某某将该综艺节目的出品

公司某技术公司诉至法庭。二原告主张对涉案音乐作品享有

著作权，认为被告侵害了他们的署名权、表演权、信息网络传

播权以及对录音制品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被告某技术公

司则辩称，原告苏某某作为编曲者，不属于涉案音乐作品的著

作权人。

判决：
根据著作权法规定，音乐作品的作者包括词作者和曲作

者。苏某某在方某人声基础上进行了编曲创作并配乐，形成

了涉案音乐作品。对于该作品而言，苏某某的编曲内容具有

独创性，是该作品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可以认定其为涉案音

乐作品的创作者之一，可以与方某作为权利人共同主张权

利。二原告共同创作录制了涉案音乐作品，对该录音制品享

有权利。

被告某技术公司未取得二原告授权及追认授权、未支付

报酬，在综艺节目中使用了涉案音乐作品、录音制品的片段，

并提供了网络点播服务，侵犯了二原告作为涉案音乐作品著

作权人及录音制品制作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另外，涉案综艺节目歌曲信息中未以合理、适当的方式对

二原告词、曲作者的身份进行署名，侵犯了二原告的署名权。

在涉案节目录制时，现场有大量的参赛选手和观众，涉案音乐

作品作为舞蹈表演的背景音乐，属于对涉案音乐作品进行现

场表演的行为，该行为构成表演权侵权。

法院判令被告某技术公司赔偿原告方某、苏某某经济损

失5万元及合理开支5000元，并在涉案综艺节目官方社交媒

体账号发表声明向原告致歉，持续时间不少于 24 小时；如逾

期未履行上述判决义务，则由法院选择确定一家全国公开发

行的报刊刊登本案判决书主要内容，刊登费用由被告承担。

说法：
传统观点认为，音乐作品中的曲指“旋律”或“单纯的音符

排列”，对于和声、配器等非旋律要素，因其本质是“服务于”独

创性旋律表达，所以不具有独创性。但人们欣赏的音乐作品，

是表演者演唱或者演奏音乐作品的整体综合视听效果，而非

仅在于音乐的旋律。进行演唱、演奏，不仅需要词、曲内容，还

需要有器乐编排、混音等非旋律表达工作。因此，音乐作品的

独创性，由旋律与非旋律要素共同决定。

在编曲创作过程中，非旋律性表达往往体现了编曲者的

智力创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作品最终的思想与情感表达

效果，具备独创性。准确认定编曲人的著作权人身份，彰显了

司法对著作权的实质保护，有利于激励编曲人继续投入创作，

对维护音乐市场秩序、推动音乐产业繁荣发展有积极意义。

参与编曲，
算歌曲作者吗？
参与编曲，

算歌曲作者吗？

见习记者 蓝昕宇
通讯员 黄欢 许文武

本报讯 起诉他人要求还钱，

原本法院通过强制执行能一次性

还清的欠款，申请人突然说不要

了，还表示自己和对方已达成和

解，剩下的钱可以慢慢还。执行案

件为何突然和解？近日，这背后的

猫腻浮出水面。

“他们欠我 10 万元工程款，一

直不结清，还说这钱不会再结算

了。法官，我该怎么办？”2022 年，

一起工程款合同纠纷案件的申请

执行人柴某向台州市椒江区人民

法院的法官诉苦。

原来，2021 年 6 月，陈某和孙

某等 5 人想要开一家剧本杀店铺，

听闻柴某的装修技艺高超、做工细

致，于是便找到他，委托他对店铺

进行装饰装修。一番商讨后，双方

最终约定工程造价 28 万元，浮动

比例为10％。

工程施工期间，陈某、孙某等5

人陆陆续续地支付给柴某共计约

22.8 万元工程款。后来，因为柴某

未按期完工，陈某、孙某等人认为柴

某耽误了他们的生意，便拒绝支付

工程尾款。

双方协商未果后，柴某将陈

某、孙某等人诉至法庭。法院审理

后，判决陈某、孙某等 5 人共同支

付柴某工程款 8 万元及相应利息

损失。但陈某等人拒不支付，案件

进入执行阶段。

执行法官随即对陈某、孙某等

5 名被执行人的名下财产进行全

面调查，发现孙某银行账户中尚有

12 万余元存款，便立即将其账户

进行冻结。案件几乎可以迎刃而

解。

就在这时，被执行人陈某突然

给法官发来一份执行和解协议，上

面以柴某的口吻写道：“我和陈某

等人已经达成和解，目前陈某等人

已经归还欠款3.4万元。并约定剩

下的 4.59 万元由陈某等人按照每

月2500元的标准分期支付。”

原本能一次性还清的欠款，柴

某为何突然不要了？孙某名下账

户已被冻结，执行款从何而来？这

番异常，引起法官的格外注意。

随后，法院联系双方当事人，

询问能否提供相关支付的凭证。

“钱是我和陈某凑的，这协议

货真价实，不相信可以找柴某核

实。”孙某信誓旦旦，但却拿不出执

行款来源及支付的相关凭据。

“这份和解协议，是我们一起

商量出来的。钱他们已经给我了，

收款凭证找不到了。”柴某也闪烁

其辞。

迟迟未出具的执行款凭据，让

法官的疑虑更重。柴某既然收到

钱，又为什么对收款情况说不清

楚？这其中，是否藏有猫腻？

于是，执行法官再次翻阅相关

材料，发现柴某是另外 10 起案件

的被执行人。原来，2021 年 12 月

至 2022 年 3 月期间，柴某因为拖

欠 10 名农民工工资，每人约 1 万

元，而被执行立案。当时，因为柴

某拒不申报财产，法院也对其作出

过罚款、拘留的决定，但是穷尽各

项措施，始终没有发现财产线索，

执行案件陷入僵局。

而倘若这次顺利执行，柴某本

案执行到位的案款会用于清偿他

案的欠款。换而言之，如果能够将

柴某申请执行的工程尾款执行到

位，就意味着之前农民工申请执行

的“血汗钱”也有了着落。

法官猜测，柴某可能是为了规

避执行，不惜放弃一部分债权，和

被执行人恶意协商和解，这样还能

私下拿到一笔钱。

一番调查后，事实果真如此。

柴某向法官坦言：“如果由法院执

行，案款经过法院账户后，我一分

钱也拿不回来。目前手头没什么

钱，想通过这个办法拿点钱，东山

再起。”

最终，法院对柴某、陈某等6人

作出每人罚款2000元的处罚，案件

顺利执结。柴某拖欠农民工工资的

10起案件也顺利执行完毕。

能强制执行到位的欠款，申请人为何不要了？能强制执行到位的欠款，申请人为何不要了？

法官说法：

“自甘风险”原则源于我国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自愿参加具有

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

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

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

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的除外”。本案中，培训机构作为活动

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学

员损害，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不适用于

“自甘风险”的免责原则。

部分文体活动存在一定风险，文体

活动场所经营者、组织者应就活动的风

险进行充分提示，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损

害发生。个人在参与文体娱乐活动过

程中，也应事先充分了解该活动的风险

性与活动保障能力，活动过程中要时刻

谨慎，保护好自己的人身安全，并避免

对他人造成损害。


